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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林怡吟
電話：753-1827
電子信箱：qqww75330@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溪州鄉潮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402336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招生簡章 (電子檔 共1份) (376470000A_114023366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臺南大學辦理114學年度「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

教育學分班」招生簡章，請惠予轉知並鼔勵所屬代理教師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南大學114年6月10日南大教字第114001205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招生名額：

(一)招收1班，45名代理教師。

(二)本班外加招收5名原住民代理教師；原住民代理教師已達

一般錄取標準者，不佔上開外加名額。

三、報考資格：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，或符

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

業，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證書者，且現職為偏遠地區國民小

學代理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
(一)第2類：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且表

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。（113學年度第2學期在職代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0175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6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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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）

(二)第3類：於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

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代理教師。（113學年度第2

學期在職代理教師）

(三)第4類：於國民小學實際服務累計滿10學期或同一縣市累

計滿6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原住民現職偏遠地區國民小

學代理教師，其服務地區不限偏遠地區。（113學年度第

2學期在職代理教師）

四、上課時間：暫訂114年9月至117年2月止，上課時間以寒暑

假及學期間假日（實體課程）、學期間假日及平日夜間

（線上課程）為原則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符合報名資格者，於公告報名期限內完成以下

三項程序，始完成報名。

(一)線上填寫報名資料(網址詳見附件招生簡章)，一律採網

路報名，其他方式概不受理。

(二)郵寄或親送書面審查資料。

(三)繳交報名費新臺幣1,500元整(線上填畢報名表單後產出

報考人專屬之繳款帳號)。

六、甄選方式為書面資料及年資審查，書面資料收件時間請於

114年7月11日(星期五)前，依附件8「報名專用信封封面」

格式填妥後以掛號郵寄至「700301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

段33號 國立臺南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」收。（郵戳為憑

或於期限內送達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，逾期不予受理）

七、報名訊息詳見招生簡章(如附件)，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國

立臺南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，聯絡電話06-2139993或06-
44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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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3111轉246-249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國小部、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小學國
小部、彰化縣立鹿江國際中小學國小部、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國小
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57


